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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五四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訂定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」

民國85年8月14日

檔 號：0 8 5 / 0 2 0 . 0 2 - 0 2 / 1 / 1 / 1 0

說  明 ：

民國84年訂定「教師法」後，教育部依該法第29條第2項規定訂定「教師申訴

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」，全文7章38條。其中明定有關申訴管轄、委員

會組成、申訴之提起、評議決定與執行之規範，如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，

在省（市）為省（市）教育廳（局），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教師對於

主管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提出

圖53-6

申訴。各級主管機關申評會置委員15至21人，均為無給職，任期2年，其中未

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。教師可提起申訴及再申訴。而申訴

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為之，而再申訴應於評議書達到之次日起

30日內以書面為之。申評會會議以不公開舉行為原則。申評會之決定，應於收

件次日起3個月內為之。必要得延長。申評會開會，委員應親自出席，經委員

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；評議書之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

行之。該準則實施後對於教師權益之救濟，有更完整之規範。

圖54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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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85年8月14日

檔 號：0 8 5 / 0 2 0 . 0 2 - 0 2 / 1 / 1 / 1 0

說  明 ：

民國84年訂定「教師法」後，教育部依該法第29條第2項規定訂定「教師申訴

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」，全文7章38條。其中明定有關申訴管轄、委員

會組成、申訴之提起、評議決定與執行之規範，如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，

在省（市）為省（市）教育廳（局），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教師對於

主管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提出

圖53-6

申訴。各級主管機關申評會置委員15至21人，均為無給職，任期2年，其中未

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。教師可提起申訴及再申訴。而申訴

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為之，而再申訴應於評議書達到之次日起

30日內以書面為之。申評會會議以不公開舉行為原則。申評會之決定，應於收

件次日起3個月內為之。必要得延長。申評會開會，委員應親自出席，經委員

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；評議書之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

行之。該準則實施後對於教師權益之救濟，有更完整之規範。

圖54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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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五五

檔  案  主  題

檔案產生時間

公布「藝術教育法」

民國86年3月24日

檔 號：0 8 6 / 9 0 2 . 0 2 / 1 / 1 / 1 0

說  明 ：

民國86年3月12日總統令公布「藝術教育法」，教育部於同月24日檢發，全文5
章17條，其目的在培養藝術人才，充實國民精神生活，提升文化水準；藝術教

育主要分為表演藝術教育、視覺藝術教育、音像藝術教育、藝術行政教育等；

主管機關中央為教育部，省市為省市教育廳局，縣市為縣市政府；實施分為學

校專業藝術教育、學校一般藝術教育及社會藝術教育；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

對於從事藝術教育工作成績績優之機構、團體、個人，應予獎助；高級中等學

圖54-2

圖54-3

圖54-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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